
澳門大灣區醫療工作者協會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sociation of Healthcare Providers 

 
企業登記表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我們聯絡: gba_health@163.com 
 
企業資料( *所有標有星號的都必須填寫) 
 
*企業名稱:  
 
 
 *企業所在國家/城市: 
  
 
 *企業通訊地址: 
   
 
 *企業行業: 
 
 
 
*企業申請人資料 
 
姓名  
 
 
 

企業職務 
 
 
 

 
聯絡電話及電郵 
 
 
 

*申請入會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會繳交費用 Membership fee 

MOP$ 20,000/年 
會費期效: 繳交費用當天開始計算至同年12月31日為止，續期費於每年一月繳交。 

 

企業申請人簽名  

 

批核結果  

 

 

 

 

 

 

 

 



澳門大灣區醫療工作者協會章程 

本組織為一存續期無限的非牟利慈善組織，本會之宗旨是： 

1. 致力於確立及提高醫療工作專業水平，以促進醫療專業發展； 

2. 維護醫療工作者應有權利，謀求同業的福利； 

3. 建立醫療工作專業平台，聯繫國內外、地區性及國際性之醫療組織； 

4. 設立會員互助機制以了解，幫助會員解決醫護上的問題； 

5. 團結與促進粤港澳大灣區和世界各地醫療同業，共同研究和交流本專業的理論及技術知識，以提高專業水平； 

6. 舉辦及參與醫療技術交流及培訓活動； 

7. 積極推動本會與國際醫療專業組織建立多邊合作； 

8. 維護會員合法權益，與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和建議醫療專業的相關問題； 

9. 愛中國愛澳門，擁護「一國兩制」，支持澳門政府依法施政。為澳門與中國內地的科學、學術、醫療專業發展作出

貢獻。 

會員 

本會會員分為普通會員、功能會員和榮譽顧問 

1. 普通會員：在大灣區從事醫生、中醫生、牙科醫生等醫療人員，並持有由大灣區相關部門發出的醫療執業准照或執

業資格，均可向本會提出申請，經本會理事會批核後即可成為普通會員； 

2. 功能會員：凡具備本會普通會員資格超過 3 年的人士，均可向本會提出申請，經本會理事會批核後，便可成為功能

會員； 

3. 榮譽顧問：在醫療工作領域有特殊貢獻者，經理事會批核後即可成為榮譽會員； 

4. 具備以上條件及願意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的人士皆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核後，繳交入會費及

年費，即成為本會的正式會員。 

會員權利及義務 

1. 功能會員有權出席會員大會，對會員大會的議案作出表決或提出異議，且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普通會員和榮譽會員有權列席會員大會，但不能對議案作出表決或提出異議，亦不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 所有會員均有權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4. 所有會員均可提出自願退會。 

會員應遵守下列之各項義務： 

1. 本會會員須同意遵守協會章則，明白提供之個人資料並出於自願及全部正確無訛，並且同意本會向有關方面核實資

料。申請獲接納後，本組織可持有儲存及適當使用該等資料； 

2. 遵守本會章程，各項內部規章和細則、服從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3. 按時繳交由理事會所訂定之會費及年費。 

會費標準 

1. 機構會員、普通會員、功能會員及功能小組成員每年繳納一次； 

2.   澳門地區的普通會員、功能會員及功能小組成員會費為澳門幣 200 元/年； 

3 澳門以外的大灣區地區的普通會員、功能會員及功能小組成員會費為人民幣 200 元/年； 

4 年費於每年壹月繳交，不論在任何時間入會，會費覆蓋日期統一至同年 12 月 31 日為止。 

會員資格終止及喪失 

1. 會員有退會的自由。自願退會者，須以書面形式向理事會申請； 

2. 凡拖欠年費超過兩年者，其會員資格將自動終止； 

3. 凡觸犯刑律、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細則和決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有關會員開除出會；會員證

書自動註銷。 


